
 

证券简称：恒立实业         证券代码：000622        公告编号：2015-46 

 

恒立实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有效、准确和完整，不存在任

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恒立实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持股 5%以上股东

深圳市傲盛霞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傲盛霞”）及中国华阳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华阳控股”）正在筹划与公司相关的重大事项，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由股东提议，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

司股票（股票简称：恒立实业，股票代码：000622）于 2015年 4月 14日开市起

开始停牌。公司于 2015年 4月 14日起在《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披露了《重

大事项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5-14）、《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公告

编号：2015-17）、《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5-28）、《关

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5-29）、《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

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5-30）、《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公告

编号：2015-32）、《关于筹划重组停牌满申请继续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5-34）、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5-35）、《关于重大资产重

组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5-36）、《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公

告编号：2015-37）、《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5-39）、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5-41）、《关于重大资产重

组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5-43）、《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公

告编号：2015-45）。 

一、资产重组进展情况 

1、公司于 2015年 7月 29 日收到华阳控股的告知函，函中表示华阳控股聘

请的独立财务顾问、法律顾问、审计机构对标的资产进行尽职调查，各项工作正

常进行中，尚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华阳控股会根据事项的进展及时告知公司。 



 

2、公司于 2015年 7月 29 日收到傲盛霞的告知函，函中称随着相关各方逐

步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中介机构对标的公司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和评估，

傲盛霞与交易对手进行了多次协商，并就关键交易条款进行了深入讨论和沟通。

因近期股市波动较大，双方未能就核心交易条款达成一致，认为目前继续推进该

重组事项的条件尚不成熟，从维护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角度出发，经慎重考虑，决

定终止实施本次重组事项。 

同时傲盛霞在函中承诺在公司发布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暨股票复牌

公告之日起六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其他工作安排 

公司董事会将继续督促、要求相关方加紧推进对目标公司的尽职调查、审

计、评估等工作，尽早确定重组方案。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重大资产重组的进

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五个工作日

内披露进展情况。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恒立实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7月 29日 




